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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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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次

1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臺南市白河區白河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張正明

67年7月28日

男

嘉義市

無

白河國小
白河國中
東吳高職

中華民國海軍雷達士官
5年
詠富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顧問
高格調電子有限公司行
銷顧問
神鷹數碼有限公司負責
人

里長能做的事情很多實在無法一一說明
我會秉持著
對的事情做 錯的事情不要做 認真做
這樣的理念來為里民服務
讓里民有新的感受

沈美菊

46年1月20日

女

雲林縣

無

斗南僑真國小
斗南國中
土庫高職

白河區白河社區第八、九
屆理事長
白河區晨光運動操協會第
三屆理事長。
現任白河社區協會總幹事
。
現任白河里第三屆里長。

一、專業服務、無分時辰
二、待人處事、誠懇認真
三、盡心盡職、美菊可信
四、爭取里內建設
五、發展地方、日新又新
六、配合社區關懷中心、照顧里內獨居老人、關懷弱勢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四)選舉票顏色：

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六)其他：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

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一、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

1項至第3項規定。二、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第3項之情事。三、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

姓 　 　 　 名號 次 相 片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圈 選 欄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
   「按指印」，無效。

(一) 一百十一 十六 八 四

(二)選舉人資格：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

投票時間：民國 年十一月二 日（星期六）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

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

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除執行公務外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 不在

此限。

（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

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 ，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

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 ， ，

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

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3)投票進行期間，穿戴

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4)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

不服制止。(5)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

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10.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1.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

樣）：



號次

1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葉辛芳

40年11月2日

男

臺南市

無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臺南市白河區永安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一、白河國民小學。
二、嘉義興華高級中學

一、白河國民小學家長會
        會長。
二、白河國中家長會常務
        委員。
三、永安里社區第九、十
        屆理事長。
四、現任永安里里長。

一、做專職里長、熱情、勤快
二、為里民敢衝、敢做發言人。
三、配合社區營造永安里美觀大方
四、幫助弱勢、貧困里民爭取救助金。
五、照顧老人、爭取福利。
六、爭取路燈、路面水溝清理。
七、加強宣導、廣播各項消息
八、願爭取為民繼續服務機會



號次

1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盛偉崇

51年4月30日

男

臺南市

無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臺南市白河區外角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高中

外角里第一二三屆里長
1.全力爭取里內各項建設、積極為民服務

2.配合社區推動環保、維護里內居民優質生活環境

3.配合社區關懷中心、照顧獨居老人並關懷弱勢族群



號次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張國南

54年3月9日

男

臺南市

無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號次

1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張茂山

46年7月27日

男

臺南市

無

學歷 高中

政
見

經
歷

臺南市白河區庄內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現任里長

1.爭取里民福利、積極為民服務

2.積極維護里內道路平整，以維持行車安全

3.配合社區推動環保、維護里內環境整潔，提升居民優質生活

    環境

白河國中

農會代表

水利小組班長

1.真誠服務以民為尊
2.再接再勵爭取里各項建設與福利
3.持續關懷里內獨居長輩低收中低收弱勢家庭
4.定期消毒噴藥水溝清理路燈明亮和警察配合加強巡守
5.協助鄉親申請殘疾馬上關懷急難救助各項補助

2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四)選舉票顏色：

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六)其他：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

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一、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

1項至第3項規定。二、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第3項之情事。三、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

姓 　 　 　 名號 次 相 片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圈 選 欄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
   「按指印」，無效。

(一) 一百十一 十六 八 四

(二)選舉人資格：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

投票時間：民國 年十一月二 日（星期六）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

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

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除執行公務外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 不在

此限。

（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

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 ，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

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 ， ，

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

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3)投票進行期間，穿戴

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4)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

不服制止。(5)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

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10.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1.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

樣）：



號次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王春棋

54年4月19日

男

臺南市

無

學歷 高中畢業

政
見

經
歷

號次

1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胡峰誠

61年6月24日

男

臺南市

無

學歷 育德高職畢業

政
見

經
歷

臺南市白河區秀祐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白河國小家長會會長、
白河國中顧問
玉豐國小顧問、
大竹國小顧問、
東山國小顧問

、

1.關懷里內獨居長輩、低收、中低收弱勢家庭、及爭取補助津
    貼。
2.積極加強長輩醫療就醫交通便利。
3.妥善運用政府預算、補助款，用於地方建設，增加里民福利
    。
4.完備本里監視系統網，保障里民生命、財產安全。
5.定期消毒噴藥、清理水溝、路燈明亮、維護區里環境衛生。

一、後壁鄉農會退休

二、第二三屆秀祐里里長

一、誠信公布里內透明化
二、提高里民福利分享資源
三、推動全里發出愛心，成立急難救助會
四、舉辦活動促進里民聯誼活動
五、規劃里民休閒空間
六、積極爭取經費全力建設秀祐里
七、協助清寒低收入戶、申請補助
八、加強環境衛生整潔  提高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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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四)選舉票顏色：

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六)其他：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

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一、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

1項至第3項規定。二、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第3項之情事。三、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

姓 　 　 　 名號 次 相 片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圈 選 欄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
   「按指印」，無效。

(一) 一百十一 十六 八 四

(二)選舉人資格：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

投票時間：民國 年十一月二 日（星期六）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

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

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除執行公務外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 不在

此限。

（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

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 ，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

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 ， ，

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

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3)投票進行期間，穿戴

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4)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

不服制止。(5)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

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10.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1.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

樣）：



號次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號次

1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臺南市白河區河東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劉朝仁

62年1月2日

男

臺南市

無

河東國小畢業
白河國中畢業
白河商工畢業
國立空中大學畢業

臺南縣第十八屆里長
臺南市第一二三屆里長
現任河東里里長
111年特優里長
立法委員賴惠員服務處
秘書
民進黨臺南市黨部白河
區主任

服務里民

爭取經費、爭取福利

續辦呷飯廳

夏明珠

59年11月3日

女

臺南市

無

河東國小
白河國中
嘉義高商會計統計科
靜宜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穎杰鑄造(股)公司董事長
特別助理
法國SIMA集團亞洲區
採購經理

加強里民關懷，獨居長輩、弱勢里民服務
民意代表暨各單位合作，爭取建設及經費
爭取增加員警巡邏，降低偷竊犯罪及詐騙
協助辦理急難救助暨殘障補助
社區聯絡簿重新印製，加強里民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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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四)選舉票顏色：

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六)其他：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

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一、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

1項至第3項規定。二、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第3項之情事。三、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

姓 　 　 　 名號 次 相 片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圈 選 欄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
   「按指印」，無效。

(一) 一百十一 十六 八 四

(二)選舉人資格：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

投票時間：民國 年十一月二 日（星期六）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

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

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除執行公務外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 不在

此限。

（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

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 ，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

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 ， ，

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

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3)投票進行期間，穿戴

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4)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

不服制止。(5)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

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10.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1.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

樣）：



號次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號次

1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臺南市白河區虎山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吳建和

62年1月24日

男

臺南市

無

河東國民小學

白河國中

白河商工

曾任嘉南農田水利會14屆

15屆水利小組長

現任白河農會第19屆農會

代表

照顧老人、關懷弱勢、積極爭取建設村里為里民服務、申請重要設施

。

以服務為目的，以服務為宗旨。

吳昕璨

52年1月4日

男

臺南市

民 主
進步黨

河東國小畢

白河國中畢

崑山中學高職畢

虎山里第2第3屆里長

專業專職照顧鄉里
獲頒臺南市111年度績優里長
1.持續爭取基礎建設：

172 線拓寬工程、各項道路及排水溝改善、野溪整治、設置路燈及
橋樑拓寬等各項工程保障里民生活。

2.推動社會福利：
持續爭取社區各項活動預算，同時繼續推動伯公照護站、長照據點
及共餐、送餐，疫苗注射預約與接送 等服務

3.守護弱勢和多元家庭：
長者共餐時送餐到府、爭取中低收各 項資源補助、協助新住民及移
工適應環境

4.製造就業機會：
協助企業在地發展，串聯本里餐廳、飯店及各式商店，多元就業方
案，大專洄游青年，大旗艦福利計畫，暑期工讀就業，即時上工，
安心上工，巷弄長照站專業人力，短期就業等工作機會

5.延續地方文化發掘與培育：
配合十七戶南天宮、木屐寮福顯宮等祭祀事務，孕育農遊產業促進
青年返鄉。

2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四)選舉票顏色：

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六)其他：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

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一、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

1項至第3項規定。二、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第3項之情事。三、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

姓 　 　 　 名號 次 相 片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圈 選 欄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
   「按指印」，無效。

(一) 一百十一 十六 八 四

(二)選舉人資格：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

投票時間：民國 年十一月二 日（星期六）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

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

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除執行公務外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 不在

此限。

（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

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 ，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

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 ， ，

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

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3)投票進行期間，穿戴

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4)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

不服制止。(5)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

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10.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1.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

樣）：



號次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吳豐君

61年3月15日

男

臺南市

無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號次

1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吳進丁

40年9月2日

男

臺南市

無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臺南市白河區大林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四屆大林里里長
白河農會代表、理事、
監事
白河區健康營照中心
主任委員

1.盡力爭取里民的社會福利

2.里內大小建設

3.幫助弱勢里民申請急難救助

白河商工畢業

國小畢業

保安宮委員兼會計

大林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1.認真打拼、好央甲。
2.積極爭取里內各項建設與福利。
3.加強路邊雜草清除及美化社區環境。
4.關懷里內獨居長輩、低收、中低收弱勢家庭。
5.協助鄉親申請殘疾、馬上關懷、急難救助各項補助。
6.真誠服務，以民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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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四)選舉票顏色：

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六)其他：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

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一、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

1項至第3項規定。二、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第3項之情事。三、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

姓 　 　 　 名號 次 相 片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圈 選 欄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
   「按指印」，無效。

(一) 一百十一 十六 八 四

(二)選舉人資格：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

投票時間：民國 年十一月二 日（星期六）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

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

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除執行公務外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 不在

此限。

（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

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 ，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

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 ， ，

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

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3)投票進行期間，穿戴

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4)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

不服制止。(5)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

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10.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1.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

樣）：



臺南市白河區崁頭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號次

1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陳惠君

62年3月14日

女

澎湖縣

無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臺灣省立馬公高級中學

陸軍通信中士

臺南市白河區崁頭里

第1屆、第2屆及第3屆里長

1、定期舉辦里內文康活動，促進里民和諧。

2、協助環保義工隊，淨化里內環境。

3、加強里內建設，提升生活品質。



臺南市白河區六溪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號次

1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鐘德銘

38年8月6日

男

臺南市

無

學歷

政
見

經
歷

一、爭取建設。

二、為民服務。

臺南市白河區六溪里
國小畢業。

現任六溪里里長



號次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號次

1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臺南市白河區仙草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58年6月17日

男

臺南市

無

林裕欽
1、陸軍官校二年級制
      專科學校畢業
2、國立新營高級工業
      學校畢業

1、日商Vita Cra Ft.
      台灣區經理
2、上海平米家居中華區
      營運總監
3、日堡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廠長
4、益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特助
5、資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長

1、良好競爭才會進步。 
2、善意改變才有希望。
3、像友孝父母一樣友孝您。 
4、像照顧父母一樣照顧您。
5、積極替里民爭取各項社會福利。
6、爭取增設偏僻地區路燈，加強老人安全設施。
7、爭取監視系統全面設置，維護里內居家安全。
8、全面清理轄區水溝、環境消毒、改善社區住家環境衛生。
9、主動關懷低收入戶及弱勢老人殘障福利，落實急難救助效
       能。
10、推動閒置空地綠化，美化環境。
11、爭取廣播系統全面設置，讓訊息傳達聽得清楚。
12、設立里長清寒獎助學金，鼓勵學子努力向學。

詹宗梧

45年8月2日

男

嘉義縣

無

仙草社區第八、九、

十二屆理事長。

現任仙草龍安府主委。

現任仙草里里長。

◆持續使用 LINE 軟體建立之里民互聯平台，隨時迅速解決里
    民問題。
◆持續里內水溝定期清理疏通暨環境消毒。
◆持續努力為社區爭取經費辦理活動，增進里民間感情交流。
◆持續爭取社會資源照顧里內中、低收入戶、獨居老人、單親
    戶、外籍配偶、身心障礙…等弱勢族群。
◆持續主動協助弱勢族群爭取【急難救助金】。
◆持續積極爭取經費，興建道路、路燈照明，以利里民行的安
    全。
◆持續為里民服務，服務無色彩，為仙草里拚進步。

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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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四)選舉票顏色：

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六)其他：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

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一、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

1項至第3項規定。二、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第3項之情事。三、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

姓 　 　 　 名號 次 相 片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圈 選 欄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
   「按指印」，無效。

(一) 一百十一 十六 八 四

(二)選舉人資格：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

投票時間：民國 年十一月二 日（星期六）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

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

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除執行公務外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 不在

此限。

（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

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 ，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

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 ， ，

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

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3)投票進行期間，穿戴

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4)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

不服制止。(5)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

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10.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1.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

樣）：



號次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號次

1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臺南市白河區關嶺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30年6月15日

男

臺南市

無

楊和男

關嶺國小畢業

現任里長
一、傳達政令。

二、為里民服務。

49年2月14日

男

臺南市

無

新榮工商

第十七屆里長

關嶺義消分隊長

關嶺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全力爭取里民活動中心，里內建設，提升里民居住品質。

關懷弱勢與長者，結合社會資源。

為里打拼，一通電話零距離。

蔡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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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四)選舉票顏色：

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六)其他：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

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一、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

1項至第3項規定。二、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第3項之情事。三、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

姓 　 　 　 名號 次 相 片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圈 選 欄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
   「按指印」，無效。

(一) 一百十一 十六 八 四

(二)選舉人資格：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

投票時間：民國 年十一月二 日（星期六）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

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

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除執行公務外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 不在

此限。

（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

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 ，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

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 ， ，

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

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3)投票進行期間，穿戴

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4)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

不服制止。(5)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

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10.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1.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

樣）：



臺南市白河區大竹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號次

1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陳國禎

44年3月15日

男

臺南市

無

學歷

政
見

經
歷

大竹國小

南榮科技大學副學士

調解委員

社區總幹事

社區理事長

1、積極向市政府爭取老人殘障、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津貼
      補助。
2、定期里內消毒噴藥，水溝清疏。
3、爭取經費加強地方建設。
4、配合政府政策，政令宣導。 
5、舉辦各項活動，加強里民交流。
6、與社區發展協會合作，共同為里民服務，創造更和諧之社
      區。



臺南市白河區昇安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號次

1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張春美

49年3月22日

女

臺南市

無

學歷

政
見

經
歷

南榮科技大學

臺南市白河區昇安社區
發展協會理事長、
新營區中華生物能醫學
氣功協會理事長、
臺南市白河區竹門社區
發展協會總幹事、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代表、
臺南市新生活發展協會
理事長。

現任：
臺南市白河區昇安里里長
大臺南白河區婦女會
理事長、
白河區店仔口福安宮
鑼鼓隊長。

1.關懷弱勢與長者，結合社會資源與社區愛心志工居家服務。
2.爭取道、農路工程維護，讓里民享受應有的福利。
3.環境大整理，讓昇安家園更美麗。
4.成立社區學院，開辦才藝課程，讓里民有自我學習的成長，
    成為一個溫馨幸福的大家庭。
5.我愛昇安－為里打拼，一通電話零距離。



號次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號次

1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臺南市白河區內角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38年2月25日

男

臺南市

無

魏榮俊 內角國民小學畢業
嘉義縣立蘭潭初級中學
畢業
私立大同商業專科學校
畢業

滿籮企業公司經理
太城宮管理委員會委員
，副主任委員。
內角社區發展協會關懷
據點主任、總幹事。
第三屆內角里長

1.誠懇服務、踏實做事

2.爭取里內建設，提升生活水平

3.配合政府長照政策，照顧弱勢里民與長者，過幸福快樂生活。

54年1月14日

男

臺南市

無

魏童昆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業

嘉義縣警察局行政警察、

刑事警察

一、專職、負責、服務里民。
二、向國防部軍備局爭取本里二十餘戶，該祖先所留祖厝、土
    地之產權使其合法化。
三、老舊農路整建舖設。
四、牛稠埔溪整治規劃配合太城宮廟埕擴建。
五、老人福利、食  等問題協助與爭取。
六、與內角營區協調溝通，做好軍民一家。
七、爭取白河農會分部再度回到內角服務，以利農民、里民便
    利提存款購物等。

P15--內角里有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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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四)選舉票顏色：

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六)其他：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

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一、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

1項至第3項規定。二、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第3項之情事。三、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

姓 　 　 　 名號 次 相 片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圈 選 欄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
   「按指印」，無效。

(一) 一百十一 十六 八 四

(二)選舉人資格：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

投票時間：民國 年十一月二 日（星期六）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

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

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除執行公務外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 不在

此限。

（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

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 ，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

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 ， ，

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

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3)投票進行期間，穿戴

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4)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

不服制止。(5)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

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10.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1.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

樣）：



號次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號次

1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臺南市白河區詔豐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46年4月15日

男

臺南市

無

詹海寶

國中

玉豐國小家長會長

玉豐社區理事長

一、擴大關懷弱勢。

二、加強里民服務。

三、爭取木棉道硬體設施。

39年8月23日

男

臺南市

無

曾中成
陸軍第一士校

比敘高級中學畢業

1.白河區公所民政課員

2.白河區詔安社區發展

  協會第一、六、七、

  九、十屆理事長

3.現任白河區第三屆

  詔豐里里長

1.合併里政再提昇

2.部落道路、環境、排水改善

3.加強老人關懷照護

2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四)選舉票顏色：

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六)其他：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

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一、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

1項至第3項規定。二、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第3項之情事。三、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

姓 　 　 　 名號 次 相 片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圈 選 欄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
   「按指印」，無效。

(一) 一百十一 十六 八 四

(二)選舉人資格：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

投票時間：民國 年十一月二 日（星期六）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

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

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除執行公務外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 不在

此限。

（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

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 ，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

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 ， ，

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

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3)投票進行期間，穿戴

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4)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

不服制止。(5)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

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10.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1.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

樣）：



號次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73年10月23日

男

嘉義市

無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號次

1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42年4月19日

男

臺南市

無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臺南市白河區廣蓮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包永松

賴俊霖

白河區玉豐國民學校

現任白河區農會理事長

現任廣蓮里里長
為民服務

玉豐國民小學

白河國中

新營高工夜間部

蓮潭社區發展協會現任

理事

玉豐國民小學現任家長

委員

高山公管理委員會現任

總務

神寶宮管理委員會委員

1.極力爭取廣蓮里里內道路、巷路、農水路工程改善。

2.結合蓮潭廣安社區綠化廣蓮里里內環境。

3.關懷全廣蓮里中低收入戶里民、單親家庭、獨居老人給予最

    好的照料與關心，每年提供冬令救濟物資協助

4.定期修剪廣蓮里里內路樹和雜草處理。

5.增設廣蓮里里內主要道路路燈增設燈光比較暗處地方，以及

  增設廣蓮里里內重要路口，加裝監視器維護里民居住安全。

2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四)選舉票顏色：

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六)其他：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

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一、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

1項至第3項規定。二、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第3項之情事。三、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

姓 　 　 　 名號 次 相 片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圈 選 欄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
   「按指印」，無效。

(一) 一百十一 十六 八 四

(二)選舉人資格：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

投票時間：民國 年十一月二 日（星期六）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

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

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除執行公務外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 不在

此限。

（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

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 ，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

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 ， ，

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

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3)投票進行期間，穿戴

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4)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

不服制止。(5)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

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10.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1.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

樣）：



號次

1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臺 南 市 白 河 區 竹 門 里 第  4  屆 里 長 選 舉 選 舉 公 報

號次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號次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學歷

政
見

經
歷

余英輝

35年3月26日

男

嘉義縣

無

台南高級農業學校肄業

振源碾米廠負責人

竹門里警友會副站長

竹門國小家長會會長

竹門社區理事長

1.爭取竹門里好福利
2.腳踏實地做好里長
3.里政公開透明
4.促進社區發展
5.關懷長者
6.協助清寒低收入戶，申請生活補助
7.守護家園加強環境提高生活空氣品質
8.再接再勵爭取里內各項建設

3

陳新店

45年8月22日

男

臺南市

無

白河區竹門國小畢業

白河國中畢業

台中市光華高工肄業

大區田企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白河區竹門社區第7.8屆

理事長

白河區竹門里第1.2.3屆

里長

1.謀求老人社會福利，使老人身心健康有保障。
2.定期召開社區居民基層座談會，廣納里民意見作為建設依據
    ，積極爭取地方建設的機會。
3.關懷獨居老人及貧弱婦孺，爭取社會急難救濟之補助。
4.定期清理社區公共空間，維護社區環境、衛生之整潔。
5.增建社區夜間照明燈，改善里民夜間單獨騎車及行走安全。
6.為活化社區，提昇里民凝聚力，將社區、學區、治安及信仰
    中心合為一體，創造社會新風貌。
7.爭取疫苗、接送長者施打疫苗、為長者服務。

2

潘偉哲

86年12月2日

男

嘉義市

無

1.照顧幼兒，關心長者服務

2.堅持維護里民權益

3.堅決反對再有大型豬舍興建本里影響空氣品質

東吳高職畢業



號次

1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臺 南 市 白 河 區 崎 內 里 第  4  屆 里 長 選 舉 選 舉 公 報

號次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學歷

政
見

經
歷

號次 姓 名

出 生
年月日

性 別

出生地

推薦之
政 黨

學歷

政
見

經
歷

2

羅進華

50年12月10日

男

臺南市

無

白河國中

軍中下士退伍、

華佑工程行負責人

崎內國小39屆家長會長

崎內長期多為獨居居多、缺乏人員照護，以至於有醫療需求時

容易在交通上產生不便、本人將會擔下協助各位長輩前往鄰近

醫院看診就醫時的好幫手。

本人沒有從事農業事業項目、沒有家族、親戚的包袱、有需要

建設一律平等、當選就是專職的里長。

3

林志鴻

71年6月17日

男

高雄市

無

崎內國小

白河國中

東吳高職

專業經營養蜂場

關懷社區獨居老人弱勢婦幼爭取福利津貼

反映民意爭取崎內基礎建設

美化崎內優質生活環境與公園建設

常辦里民社交文康活動

郭美珠

52年11月2日

女

嘉義縣

無

國中畢業

白河區農會，第十八、十九

(現任)屆農事小組長。

一、全力配合確實做好關心老人、愛心午餐(呷飯皇帝大)及守望
         相助之各項活動。
二、積極協調，爭取頭前溪水壩洩洪之水閘門及排水圳之整修工
         程。
三、多走、多看、多問、多聽、多做，永續美化崎內，珠露社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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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寶珠

58年7月26日

女

臺南市

無

白河商工高職畢業

協南－工程行會計
一、努力爭取里內各項建設與福利

二、服務里民，永遠第一

2

陳石圍

47年7月20日

男

臺南市

無

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附設高級商業職業補習

學校畢業

1.內角國小家長會長
2.白河區農會供銷部、
    保險部主任
3.白河區草店里里長
4.現任白河區租佃委員
5.現任白河區馬稠後里
    里長

1.照顧弱勢家庭及獨居老人

2.爭取經費、建設美化村里

3.改善村里環境衛生，提昇里民生活品質

4.不分黨派促進里民和睦相處過安居樂業生活

鄭坤鐘

52年3月16日

男

臺南市

無

一、內角國小

二、白河國中

三、省立白河商工

一、白河報社
二、良門工程行
三、兩德營造有限公司
四、台中烏日國際青年
         商會會長
五、南投縣市國際青年
         商會執行長

一、神聖一票是一世情，鄉里要創新，改變才能進步。
二、協助社區爭取建設，舉辦文康活動，促進團結，關懷長者
         ，照顧弱勢，謀求社會福利。
三、反對社區內再增建畜牧場，勇於承擔守護家園，維護里民
         生活品質、居住正義。
四、里民選我為長工，讓我能為里民打拼服務再服務。
五、里社區主要通道，定期除草清潔，維護行車安全。
六、協助草店、甘宅社區協會發展爭取，促進里民交流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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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佳銘

55年5月6日

男

臺南市

無

國立後壁高中電工科畢業

務農

1.每月法律顧問駐點服務
2.爭取路燈普及化
3.產業道路再改造
4.關懷獨居老人生活起居及送餐、就醫
5.爭取年節餐會如(母親節、父親節、中秋節、重陽節等)
6.排水系統週邊安全設施改善美化

2

吳春輝

65年4月28日

男

嘉義市

無

高職畢

以服務為目的，里民福祉為目標

李進財

61年5月30日

男

臺南市

無

竹門國小

白河國中

新營高中肄業

現任里長
爭取地方建設

美化環境

關懷里民

3

洪木田

30年8月30日

男

臺南市

無

大學畢業

經濟部前部長孫運璿
賜「記大功」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頒甲等獎
在汴頭里洪溪州做多
項公益之事蹟
司法官訓練所結業

秉承我曾任職於經濟部前部長孫運璿賜予「記大功」之「銳意

整頓，任勞任怨，廉正勤奮」精神，暨在洪厝溪州做多項難建

公益事蹟，推展至本汴頭里一林子內，五汴頭，內枋林各部落

等以熱心服務，解決問題，增進全里民之福祉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姓 　 　 　 名號 次 相 片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圈 選 欄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
     或 「按指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

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六)其他：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一、

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二、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第3項之情事。三、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

(一) 一百十一 十六 八 四

(二)選舉人資格：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

投票時間：民國 年十一月二 日（星期六）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

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遷入各

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除執行公務外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 不在此限。

（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 ，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 ， ， 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3)投票進行期間，穿戴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4)干擾開票

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不服制止。(5)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10.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

五千元以下罰金。

11.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1010白河區公報1_2人版_可編輯
	1: 白河里
	2: 永安里
	3: 外角里
	4: 庄內里
	5: 秀祐里
	6: 河東里
	7: 虎山里
	8: 大林里
	9: 崁頭里
	10: 六溪里
	11: 仙草里
	12: 關嶺里
	13: 大竹里
	14: 昇安里
	15: 內角里
	16: 詔豐里
	17: 廣蓮里
	
	頁面 1

	
	頁面 1

	
	頁面 1

	
	頁面 1

	
	頁面 1

	
	頁面 1

	
	頁面 1

	
	頁面 1

	
	頁面 1

	
	頁面 1

	
	頁面 1


	1010白河區公報3人版_竹門_崎內_馬稠後_可編輯
	1: 竹門里
	2: 崎內里
	3: 馬稠後里

	1010白河區公報4人版_汴頭里_可編輯
	1: 汴頭里
	頁面 2
	
	頁面 1



